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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簡分案字別判定原則 
 

◎所有刑事聲請案件字別均用「士聲字」。(105.8.17 更新) 
 

◎只要金額在五十萬元以下，皆屬「簡調」的範圍。 
 

◎請求「給付」金錢、代替物或有價證券訴訟，且價額在十

萬元以下，適用小額程序。（確認之訴，不可能分士小）： 

1、原則：都分「士小調」。 
 

2、例外：若有符合民訴§406Ⅰ各款者（排除強制調解

事件），直接分「士小」。 

◎金額或價額超過五十萬元，且不屬民訴§427Ⅱ各款事件 
 

（非簡易程序），又符合民訴§403Ⅰ各款規定者（強制調

解事件）：分「士調」。 

◎金額或價額在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，或金額價額超過五十萬元， 但

屬民訴§427Ⅱ各款者，適用「簡易程序」： 

1、原則：都分「士簡」。 
 

2、例外：有符合民訴§403Ⅰ各款者，分「士簡調」。 

 

 

◎改分案件 
 

改分之案件，仍由原來承辦股承辦。 
 

士小移調：「士簡」、「士小」案件經法官開庭後， 
 

士簡移調：移付調解成立，改分移調（士簡、士小併入移調，均可報結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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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確認、撤銷、塗銷不分「小」：因小額訴訟屬於給付之訴，故確認之訴、

形成之訴無小額訴訟存立之可能。 

◎銀行、資產公司、農會等金融機構： 
 

1、大部分情況分「士小」（10 萬以下）或「士簡」（超過 10 萬、 
 

50 萬以下）：因§406 排除調解（需限於訴之聲明主張為清償消費借貸或

信用卡款）。 

2、雖主張的事實理由為清償消費借貸或信用卡款，但若訴之聲明

為請求代位分割遺產、分割共有物、塗銷抵押權登記…等（只要訴之聲明

非清償「消費借貸」或「信用卡借款」），且價額在 50 萬元以下，仍需先

強制調解分「士簡調」。 

3、若為資產管理公司收購的不良債權，請求非屬消費借貸或信用

卡款（如請求給付電信費用…等），仍屬強制調解案件，視金額分 

「小調」或「簡調」。 
 

◎只請求「金額」且 10 萬以下：士小調（§436 之 8+§403）。 

 

迴避原股，無相對人，一般案件抽籤。等等 

 

◎士調 

 1.金額超過五十萬但屬§403 強制調解案件者（若不屬§403 者，

則移送民事庭。） 

2.因當事人聲請調解（不論金額多少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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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士小→只用在請求金錢、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十萬以下 
 

，且有§406 之事由時。 

◎給付扣押款逕分小或簡（106 年 12 月改：均先分調，由法官來判

斷） 

◎關於「聲請」方面的案件： 
 

士訴聲→聲請核發已起訴證明（訴狀內有寫就直接分案） 

 士聲→1.聲請公示送達 

       2.本案為「士調」字之聲請案件 

士簡聲/士小聲→本案係「士簡」/「士小」案件經當事人聲請： 

1.聲請確認訴訟費用額。（若係”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”者：「士他」） 

2.聲請停止執行。 

3.聲請法官迴避：迴避原股，無相對人，一般案件抽籤。等等.. 

◎士再簡或士再小：聲請再審（需迴避原股）。 
 

◎士全：聲請假扣押、假處分及保全證據，前提要有本案在簡易庭（若無，假

扣押給民執、假處分及保全證據給民庭）。分案方式：指定股別，相關案

號：類別選「其他相關案號」，鍵入本案訴訟案號。 

◎士刑全：刑事的保全案件字別。 
 

◎士救：聲請訴訟救助，稱謂是聲請人、相對人，相關案號：類別選 
 

「其他相關案號」，鍵入本案案號。 
 

◎士訴聲：聲請核發已起訴證明，稱謂是聲請人、相對人，相關案號： 
 

類別選「其他相關案號」，鍵入本案案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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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債權人代位分割共有物：屬§403Ⅰ （因”債權人代位”屬於法定訴

訟擔當，仍屬形式當事人）。 

◎債務人異議之訴，不調，直接分「簡」。 
 

◎「簡更一」、「小更一」、「簡聲更一」、「簡聲更二」等：發回或發交更審案件，係

指原裁定或判決經上訴審廢棄發回更新審理，應於案號字別「更」字下，加上

發回次數之數字，例如：發回第一次用「簡更一」、發回第二次用「簡更二」。

因為無論是「簡更一」或「簡更二」或以上，都是使用相同的輪次表（該字別需

設定為使用相同輪次表），所以不可同時存在簡更一字 1 號與簡更二字 1 

號的案號，舉例：若已經有簡更一字 3 號，下次若分簡更二字時，案號就

會成為簡更二字 4 號」。若一審裁定或判決只要經言詞辯論後實體判決，就

需要迴避原 股。若只是程序上的裁定遭廢棄，仍分原股，若難以判斷可詢問庭長。 

◎士救更一：訴訟救助原裁定抗告廢棄發回，分給原股。 
 

◎贍養費、子女撫養費、侵害繼承權、分割遺產、家事事件法第三條相關

案件：移家事庭。若為金融機構代位行使則為民事案件ex.銀行聲請撤

銷遺產分割。 

◎「士簡調」移轉管轄抗告後原裁定廢棄，分「士簡更一」原股。 
 

◎區公所調解成立，經法院准予核定在案後撤銷調解或調解無效之訴： 五十

萬以下分「士他調簡」（原、被告）。 

◎士全聲：撤銷假扣押裁定，給原股。 
 

◎裁定拍賣抵押物：給民事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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⑧ 

⑨ 

 

◎管理費五十萬以上：分「簡調」（§427Ⅱ 定期給付+§403 ）。 
 

◎房屋修復漏水分「簡調」（§403 ）：修繕金額通常不會超過五十萬

元。 

◎行使權利：若有本案，分「士簡聲或士小聲」，給原股。若無，移 

給民事科。 

◎返還提存物（例：返還擔保金）：「士小聲」或「士簡聲」，視本案為「士

小」或「士簡」而定，指定原股承辦。 

◎法院調解成立後，再聲請撤銷調解（宣告調解無效），五十萬以下分

「士調簡」（原、被告），迴避原股。 

◎案由為給付電信費屬§427Ⅱ 定期給付，若金額達五十萬以上，分 
 

「簡」。 
 

◎確認經界或界址：「簡調」。 
 

◎確認耕地三七五租約無效：移民庭。 
 

◎確認「動產所有權」存在：「簡」(§427 )。 
 

◎異議之訴、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之訴（§427○6 ）：不分金額，均分 
 

「簡」字。 
 

◎給付租金屬簡易案件，定期定額任何租金五十萬以下「簡調」，五十

萬以上「簡」。 

◎返還土地：五十萬以下「簡調」，五十萬以上非民訴 403 條則移民庭。

若附謄本，可用占用平方公尺數*公告現值估算訴訟標的價額。 

◎拆屋還地：五十萬以上「調」（屬相鄰關係之越界建築時，否則移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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⑨ 

民事庭），五十萬以下「簡調」。 

◎分割共有物：五十萬以上「調」，五十萬以下「簡調」。若附

謄本，可用原告持分數*原告分得平方公尺數*公告現值估算訴訟

標的金額。 

 

◎履行和解內容：五十萬以上移民庭，五十萬以下「簡調」。 
 

◎返還車輛：§427 ，二手車通常剩餘價值不會超過五十萬。 
 

◎訴之聲明若要求道歉，為民事庭案件，除非有§403 可分「士調」字。 
 

◎一審簡易判決被民庭廢棄發回，廢棄意旨為應適用通常程序，分士訴

字。 

◎確認會議決議無效（社區管委會）：通常沒列訴訟標的價額，經詢庭

長，認為仍有機會調解成，分調字，民庭及內湖收文櫃檯認為是強制調解

案件。 

◎他院移轉過來為訴字案件，但未經調解過且為§403 條強制調解類型， 仍

須先分調字。 

 

◎兩造為親屬關係，提債務人異議之訴及聲請停止執行，不知訴訟標的價

額所以交民庭分補字，但民庭不收，認為最速件應先處理，和庭長討論後

分士調字和士聲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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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若士簡及湖簡均有管轄權：看狀底是否呈哪個庭？若無，應採均分

方式。目前僅內湖收狀櫃檯通常會用均分公文本，採一天送湖簡、隔

一天送士簡的均分方式。 

◎確認遺產分割協議：金融機構依民法 242 條代位請求，屬民事庭     

事件。若原告為繼承人之一，兩造具民法 403 條強制調解關係則為

家事庭事件。可試算被代位之債務人遺產應繼份*土地現值，總共低

於 50萬就屬簡易案件。 

 

◎單純繼承登記：家事庭事件。 

 

◎遷讓房屋：房東請求返還租賃房屋，若請求權依據提及依民法 767 

條且訴訟標的價額不明，即使有符合民法 427 條定期租賃關係，仍

應移民庭行通常程序。倘非定期租賃契約，訴狀亦未提及請求權依據， 

訴訟標的不明狀況下，應轉民庭分補字確認訴訟標的價額後始知應行通

常或簡易程序。 

◎對公證書提出異議：轉民事庭。 
 

◎聲請公示催告：轉民事庭。 

 

◎本案已准簽移民庭但尚未走卷，若又遞假扣押等最速件，以簽准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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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期為準，最速件之遞狀日在前則須分案給原股、遞狀日在後則速將

本案卷連同最速件書狀請書記官發函註明卷及書狀速送民事庭。 

◎聲請限期起訴：已被執行財產但尚未有本案的債務人作聲請人，要

債權人限期起訴，轉民執。 

 

◎租賃之訴訟標的價額：若是因租賃涉訟，定期契約依租賃的存續期

間去算，若不定期契約以兩期租金為訴訟標的價額。例：案由為確認

租賃關係存在，本來定期後來轉不定期租賃契約，95 年最後一次簽

契約租金約定為每月 9000，2 期為 18000，故為簡調字。 

 

◎撤銷信託及塗銷所有權登記之訴訟標的價額：例：啟訴狀上沒列訴

訟標的價額，但信託的土地在信義區土謄計算價值逾 1 億，庭長說

代位是看被代位人能得到的金額；撤銷則是看債權金額或標的金額，

以價低者為是，本件債權金額是 4000 萬，信託土地是 1 億，所以

已超50 萬，應交民庭。 

 

◎刑事士簡判決終結被告對執行檢察官提出異議：被告在監獄，說未

收到處刑書就要被執行，提出異議，庭長問刑一庭庭長，結論是這種

異議案件應給刑庭辦理。 

 


